
莱州市平里店镇中心小学学校财务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为了规范我校财务收支行为，加强财务和资产管理，提高教育经费使

用效益，根据《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会计法》和国家有关法规，结合我

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财务收支 

第一条 ：学校收支必须全部纳入上级财政部门预算。学校依据有关

政策依法组织的各项收入，含学前班学杂费、代收费以及捐赠收入、其他

收入，必须及时足额缴入市财政专户（收入户、暂存户）管理。学校取得

收入时，必须使用符合规定的合法票据；合法票据必须指定专人保管，建

立严格的领、用、销制度。  

第二条 学校财务支出统一到莱州市教育会计核算中心办理。学校只

设一名报帐员。支出原始发票必须有经手人、总务主任、校长签字方可报

销。 

第三条 财务开支实行分级审批制度 

（1） 学校报帐时发票面额 1000 元（不含 1000 元）必须经校长审

批签字后才能办理报帐。 

（2）学校财务支出 1000 元以上（含 1000 元）先形成书面申请报

市教育局教育主管领导审批，报告批准后，经校长审批签字，后才能办理

报帐及转帐业务。 

学校报帐人员必须按照以上审批制度，严格遵守报帐及审批程序，切

实管好、用好学校教育经费。 

第四条 学校大额财务支出审批制度 

按规定应政府采购的项目必须申报采购。学校在使用预算内资金或预



算外资金采购、政府采购目录内的或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

务的行为，均属于政府采购范畴，必须办理政府采购。 

第五条 学校人员财务支出审批制度 

教职工的工资、津贴、补贴和各种福利待遇的开支必须严格按照国家

有关财务规章制度统一规定范围和标准发放，对于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

没有统一规定标准的项目，须经教代会通过，报主管部门备案后，方可实

施。 

第六条 学校安排、使用各项资金既要坚持厉行节约，杜绝花钱大手

大脚和铺张浪费的现象，也要大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做到少花钱、多办

事、办好事，使有限的教育经费得到充分合理使用。  

第三章  固定资产管理 

学校固定资产是国家财产，是保证教育、教学工作，满足师生生活所

必须的物质基础。学校应加强对固定资产的使用管理，充分发挥其作用。 

1、固定资产的管理和使用。 

学校固定资产的管理必须贯彻“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管用结合，合

理调配，物尽其用”的原则，建立健全管理和使用制度，充分发挥固定资

产的作用。 

财产总保管员负责财产明细帐的管理，做好固定资产的验收保管、颁

发、调拨、登记、维修工作，定期检查核实分管的财产。当分保管员调换

时，负责监督交接工作。 

财产保管员分管财产、设备的保管、使用、维修，随时记录分管财产

的变动情况，定期清查盘点，做到帐卡物相符。学校财产、设备由总务处

统一调配使用，专用设备要专管专用，财产设备的使用须有领用、借用、

回收手续，努力提高使用效率。 

学校教职工调离，必须办理公物归还移交手续，经财产总保管员签字



后，学校行政才可办理调动手续。 

2、资产的帐、册财产分保管员应对分管固定资产建立财产登记清册，

记录所分管财产的品名、规格、数量、单价、价值等。学校必须做到帐册

记录齐全，帐物相符，帐帐相符。 

3、固定资产减少的鉴定、报批学校固定资产的报废、报损和转让，

一般经学校负责人批准。房屋、建筑物、车辆及单价价值在 1 万元以上的

大型、精密、贵重设备仪器的报废、报损和转让，要经过有关部门技术鉴

定，经主管部门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财政部门批准后予以核销。固定资

产经鉴定不能使用且无使用价值时，应填写固定资产报损单，经学校负责

人批准方能报损，并作相应的帐务处理，申报表一份交会计作记帐凭证。

收回的变价款转入修购基金。学校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固定资产进行清

查盘点。年度终了前应当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查盘点，对固定资产的盘盈盘

亏应当按规定程序及时处理。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七条 学校财务收支除必须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财务监督外，必

须进一步完善内部监督制度，全面实行财务公开，自觉接受教代会和教职

工的监督。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八条 全面实行财务收支责任追究制度。 

第九条 出现以下情形的追究责任： 

（1）拒绝接受财政、审计、物价部门监督检查的； 

（2）隐瞒、截留收入，私设小金库或坐收坐支的； 

（3）重大支出和处置资产未经主管部门批准的； 

（4）违反政府采购有关规定的； 

（5）公款私借的（内部职工正常借款除外）； 



（6）虚报冒领，吃财政空额的； 

（7）单位领导或财务人员徇私舞弊、玩弄职权的； 

（8）内部制度不完善，造成经济损失的； 

（9）其他违反财经纪律，情节严重的。  

 
 


